
 
專業服務發展資助計劃  

 
評審準則  

 
 
  申請指引已詳載資助計劃的評審準則，以供申請機構參
考。為增加評審準則的透明度，秘書處在以下列出評審委員會對

項目的要求。申請機構於提交申請前，可參閱以下要點。  
 

 
I. 申請項目的效益  
 

評審準則  評審委員會考慮的要點  

• 申請項目是否有潛力加
強相關專業服務行業在

內地或海外市場的競爭

力或提高本地專業服務

的水平；及  

• 申請機構所提出的項目效益是否合理，即
項目是否能達到資助計劃的目的，加強本

港專業服務界在境外市場的競爭力或提高

業界的專業水平；  

• 如申請項目為培訓課程，該課程是否提供
特定的專業技術 /知識培訓或一般技巧的
訓練﹝例如：語言及資訊科技課程﹞，以

提高業界人士在境外市場的競爭力。一般

情況下，基本技巧的培訓課程﹝例如：一

般語言課程或文書處理電腦軟件課程﹞，

或資助專業人士獲取專業資格等均未能符

合是項準則；  

• 建立網站以宣傳申請機構亦不符合資助計
劃的目的。  

• 申請項目所取得的成果
是否對相關專業服務行

業有實際裨益。  

 

• 申請項目的效益及實際裨益是否得到客觀
的理據支持 (如 :會員意見的調查報告 )；  

• 申請項目是否得到有關專業服務行業的支
持 (如 :有關機構或協辦機構支持 )；及  

• 申請機構的背景資料，例如：申請機構是
否該專業服務界別的法定機構，或覆蓋大

部份該專界人士的機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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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成本效益  
 
評審準則  評審委員會考慮的要點  

• 申請項目能否令相關專
業服務行業的大多數專

業人士受惠或申請項目

能否透過相關行業令社

會顯著得益；及  

• 申請項目的成本與預期
成果是否大致相稱。  

• 申請項目成果能否讓許多專業人士受惠。
若少數專業人士受惠﹝例如：給小部份專

業人士學習及測試新技術的試驗計劃﹞，

評審委員會將考慮申請者是否有以下計

劃：  

(i) 廣泛發佈項目的結果﹝例如：發放項
目報告或研究結果，或舉辦經驗分享

的研討會﹞；  

(ii) 再次舉辦該項項目以增加受惠人數；
或  

(iii) 擴大項目的適用性，讓其他專業服務
人士受惠﹝例如：向更多專業人士宣

傳新產品的使用﹞。  

 
 

III. 申請項目的推行  
 

評審準則  評審委員會考慮的要點  

• 根據申請機構的經驗、
條件、往績和投入項目

的資源，評定申請機構

是否有良好的項目管理

能力；  

• 申請機構、協辦機構及執行機構的背景、
會員資料、相關經驗及專業知識；及  

• 工作小組成員的背景、相關經驗及專業知
識。  

• 申請項目的推行時間表
是否策劃周全；  

 

• 重點工作進度表的計劃是否合理；及  

• 申請機構有否提供暫定的項目內容﹝例
如：培訓計劃的課程內容、交流團的採訪

行程或研究項目的調查方法等﹞。  

• 建 議 的 預 算 是 否 合 理  
可行；  

• 財政預算及個別開支是否跟類似的項目或
市場定價相約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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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審準則  評審委員會考慮的要點  

• 申請項目能否在兩年內
完成。若否，申請機構

必須證明其在資助計劃

停止資助後，仍能繼續

推展有關項目；及  

• 申請機構有否計劃徵收費用，使項目在資
助計劃停止撥款資助後，仍能持續推展有

關活動﹝例如：申請機構若開辦培訓中

心，必須有計劃讓該中心持續運作；建立

網站則需要確保該網頁能定期更新﹞；及  

• 該計劃是否合理可行。  

• 申請項目是否或會否與
其他機構進行的工作重

複。  

• 專上學院、私營機構或政府部門曾否或會
否舉辦類似項目；及  

• 申請項目會否引入新元素﹝例如：增加受
惠人士的數目；令現有項目的內容更豐富 ;
邀請著名講者  /  機構參與等﹞。  

 
 
IV. 其他考慮因素  

 
評審準則  評審委員會考慮的要點  

• 申請項目是否屬於申
請機構的一般業務範

圍，而不應由資助計劃

撥款資助；及  

• 申請機構是否曾經舉辦類似項目。若有，
申請項目是否有附加價值。例如：申請項

目能否  –  

(i) 讓更多專業人士受惠﹝例如：擴大項目
的規模﹞；或  

(ii) 引入新元素﹝例如：邀請特別講者或夥
伴機構合辦該項目﹞，使項目得以順利

推展。  

• 在釐定申請項目的資助
額時，會考慮受惠人士

能否合理地分擔項目成

本。  

 

• 申請機構所計算的收入﹝包括參加人數及
收費﹞是否合情及合理；及  

• 若資助款項主要用作減低參加者的費用，
該申請項目將不獲資助。  

 
 

專業服務發展資助計劃秘書處  
二○○四年一月  


